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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笔者与田海林先生合作完成了《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一文，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禁烟大臣的设置、职掌、作用以及禁烟公所的
设立，并对各种文本中的“禁烟总局”进行了考辨，证明所谓“禁烟总局”根本没有成立，所有论及禁烟总局已成立的文本，均属捕风捉影、以
讹传讹之谈。该文在2001年6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河北师范大学与石家庄联合举办的“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宣
读，后该文的禁烟总局部分以“清末‘禁烟总局’考辨”为题选入王宏斌主编：《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其全文
发表在“近代中国研究网”。 

《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一文对于“禁烟总局”并没有成立的论证还是存在缺憾，其中最大的缺憾是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172
9—1949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了8件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禁烟总局档案》的档案，但我们却没有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
对。为了填补这一缺憾，笔者于近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禁烟总局全宗》。 

《禁烟总局全宗》档案号为542/74，该全宗共4卷38件档案。该全宗的主要内容已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
案概述》，现转述如下“禁烟、戒烟条陈、节略、统筹禁烟事宜设局立会奏稿，禁烟办法，禁烟大纲，戒烟人数统计表，戒烟甘结，陕西设禁烟
局办法，京师换发吸户牌照、戒烟及烟店情况，禁烟总局收发所及发文所用关防的簿册，贵州报告禁烟概况等文件。”[1]需要指出的是，笔者
翻阅了该全宗的所有档案，都未见提及禁烟总局，除《收发所用关防簿》外，其他各件档案并没有题目，《中国禁毒史资料》所收录8件《禁烟
总局全宗》档案的题目都是编者加的，上文所提《禁烟总局全宗》主要内容中“收发所”前“禁烟总局”四字也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
案概述》编者所加。可以说，从《禁烟总局全宗》所收档案本身来看，并看不出这些档案和禁烟总局的关系，而且更有甚者，在《收发所用关防
簿》中，不仅看不到“禁烟总局”四字，而且可以屡屡发现这样的字句：“钦命禁烟事务大臣公所为札行事”，“钦命总理禁烟事务大臣公所为
知照事，本公所……”，“总理禁烟公所王大臣为知照事，本公所……”。那么为什么所谓“禁烟总局收发所及发文所用关防的簿册”中总理禁
烟大臣在行文中不称“本总局”或“本局”，而称本“公所”呢？这是因为清末禁烟运动时期清中央政府并没有设立禁烟总局，但却设立了禁烟
公所。可以说《禁烟总局全宗》所收档案不仅不能证明禁烟总局的存在，反而有助于证明禁烟总局的不存在，这样，笔者与田海林先生对清末禁
烟运动时期清中央政府并没有设立禁烟总局的论证就非常充分了。 

既然禁烟总局不存在，那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禁烟总局全宗》就应该是一伪全宗。据笔者考察，该全宗应在1972—1976年确立，[2]此后
公开出版物中才开始提到“禁烟总局”。这些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称“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档案中包括《禁
烟总局全宗》的是李鹏年先生1978年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发表的《故宫明清档案部所存主要档案述略》一文，最早对“禁烟总局”进
行介绍的是李鹏年、朱先华、秦国经、刘子扬、陈锵仪等编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3] 而最早对《禁烟总局全宗》进行介绍的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一书。[4] 

《禁烟总局全宗》的存在是以禁烟总局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一书在介绍该全宗主要内容前先对禁烟总局
这一机构进行了介绍，为了便于讨论现将其全文引述如下： 

禁烟总局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度支部奏折内，引用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麟奏折称：“拟于京师设
立禁烟总局，请钦派大员专司其事。”[5]至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著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
丁振铎充办禁烟大臣。由该大臣精选中外良医，立即设立戒烟所，专司查验。”[6]禁烟总局正式成立。后来，该局又改隶民政部管理。 

禁烟总局内部机构从典章中从未见记载，仅从档案中发现有收发所、文牍所、会计所、检查所、差遣所。总局设大臣五人，提调官五人，掌禁种
罂粟，禁食鸦片，管理烟店、烟税、戒烟等事。 

该书对禁烟总局的介绍完全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的缩编版，不同的是该书在介绍禁烟总局内部机构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禁烟总
局内部机构从典章中从未见记载”，但这种疑问并没有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一书的编者对“禁烟总局”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
认真研究，而是简单的接受了关于存在“禁烟总局”的陈说，并附会说“仅从档案中发现有收发所、文牍所、会计所、检查所、差遣所。总局设
大臣五人，提调官五人，掌禁种罂粟，禁食鸦片，管理烟店、烟税、戒烟等事”。而实际上此处所谓“禁烟总局”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禁烟公所
的设置，也并不是因为成立了所谓“禁烟总局”才设的禁烟大臣，而是先设置了禁烟大臣，后又由禁烟大臣奏请设立禁烟公所，作为其办公处
所，而并不存在所谓“禁烟总局”。对此，笔者与田海林先生所作 《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一文已作了详细考察论证，在此就不再赘述
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禁烟总局全宗》实为一伪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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